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二、立项依据
根据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6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人社发〔2010〕127号文件和《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3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玉民发（2023）13号）。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2023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云民发（2023）72号）精神。
为了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五、项目实施内容
遗属补助家庭生活明显改善。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2,236.00元；其中：李红发遗孀配偶李前芝12,672.00元；普理生遗孀配偶白会英12,672.00元；王联荣遗孀配偶宴竹英8,531.00元；吴正兴遗孀配偶李石琼8,361.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开展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31日。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为了确保遗属家庭生活保障、稳定。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遗属补助家庭4户；

产出指标-质量指标：按月足额补助；

产出指标-时效指标：按月及时补助；

产出指标-成本指标：年补助42,236.00元；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遗属补助家庭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获得补助家庭满意度90%以上。

